
致：支援殘疾人士事宜委員會

大家好！

我叫方子俊，係一名殘疾人士。

我想透過今次嘅會議，向政府反映兩個議題：

首先，第一個議題，係有關殘疾人士申請更換醫療器材，例如：更換電動輪椅。到底，現時

社署，究竟有何標準，決定殘疾人士何時可以申請更換有關器材？

第二，想問政府或社署，如果殘疾人士，佢地在宿舍和工場，都有治療師服務。為何，不可

以同時擁有同樣的服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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